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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经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调查核实，事实清楚，情况属实。
依据《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，上述情况被认定为       级教学事故，按相关文件规定处理。
若对本次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有不同意见，可在接到本通知书10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教学事故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，逾期则视为放弃申诉。
学校教学事故申诉处理委员将在收到事故责任人申诉后的1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、审议并给出有关结论。申诉及复核审议期间，仍按照原处理决定执行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委员会
（教务处代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注：《事故认定通知书》一式三份，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学院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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